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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及

有關委任配售代理的關連交易的

補充公告

配售代理

元庫證券有限公司

茲提述立基工程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9年 5月 6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： (i)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；及 (ii)有關委任配售代理的關連交

易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與配售代理進一步溝通後，配售事項的配售期將由 2019年 5月 6

日（星期一）起至 2019年 5月 14日（星期二）（包括首尾兩天），於有關期間內，配售

代理將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促使承配人及配售配售股份。除上文所述資料

外，該公告所有資料維持不變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進一步的公告以提供配售事項的最新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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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注意，配售事項須待該公告「配售事項的條件」一節所載配售

協議項下的條件達成後，方可作實。由於配售事項未必會落實完成，股東及有意

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立基工程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黃鏡光

香港，2019年5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鏡光先生、蘇女好女士及鄧順文先生；以及

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育明先生、霍嘉誌先生及譚振忠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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